
苗栗縣政府 115 年第 13 次縣務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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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5 年 4 月 7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鑑於外縣市蛋雞場近期發生禽流感事件，為防堵疫情跨 

       縣市傳播，請農業處及所屬即刻加強縣內養禽場及候鳥 

       棲地之環境監測，並同步啟動防疫消毒車巡迴清消；另 

       外，也應確實宣導業者強化禽舍防鳥設施，並要求農戶 

       如遇禽隻異常死亡或產蛋率下降應主動通報，以確保本 

       縣養禽產業安全及蛋品供應穩定。 

 主席裁示： 

1. 請農業處向養雞協會宣導死亡雞隻正確化製處理途 

  徑。 

2. 解除列管。 

(二) 全球資安報告均顯示網路社交工程攻擊已成為駭客入侵 

的首要手段，且隨著 AI技術的發展，更衍生各種全新的 

攻擊模式。為提升本府資安韌性並配合數發部 4月至 9 

月辦理之「網路攻防演練」，請數研處加強宣導同仁，提 

升資安意識並協助各單位資訊系統的防護管理工作；各 

局處應將資安納入日常管理，切勿因個人疏忽成為整體 

資安防線之破口。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 

1. 針對實驗中學設立問題，請教育處著手辦理先期規劃

並進行可行性評估，以明確數據說服中央支持、協助

解決設校問題。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2. 鑑於本縣營建廢棄物尚無合法處理去處，請各鄉鎮市

公所研議提供 2 至 3 處空間，作為營建廢棄物分類

之用，並請環保局、水利處、地政處等相關單位積極

研議具體方案，協助本縣小型裝潢、土木包工業者有

合規、合法處理場。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3. 台 61 線房裡交流道是苑裡及海線鄉親多年期盼的交          

通建設，亦攸關苗栗與台中海線整體交通路網。本案 

既已獲公路局有條件通過，請交工處依交通部退回意 



見，立即完成計畫補正並再送審，切勿延宕；同時積 

極與台中市政府、立委及在地民代共同向交通部說明 

地方需求，爭取中央儘速核定，以改善南來北往交通 

不便，建構更完善的交通網。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數研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 

                行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案號 8都市土地活化策略-公設解編計畫：解除列管 

，另列管地政處重劃之進度。 

2. 餘准予備查。 

四、 數研處報告：本府 115 年第 1季各項為民服務業務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 115 年 3 月份新 

                聞發稿及見報則數統計表 1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68國有地山林變垃圾場！銅鑼雙峰山下驚見10噸 

  廢棄物： 

  主席裁示：請勞青處邀集裝潢工會、泥水工會及職業總 

工會等相關團體，並協調水利處及環保局派 

員與會，針對事業廢棄物之分類、清運及最 

終處置方式進行說明與輔導，以協助業者依 

法妥善處理。 

2. 序號 69通霄社區土石流沖毀民宅，廢棄物警追查違規 

  開發案場： 

  主席裁示：請農業處會同相關單位前往會勘，並要求行 

為人儘速將土石載運清除或覆蓋，避免日後 

降雨再度釀災。 

3. 餘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一、 水利處：修正「苗栗縣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 



            置處理場設置管理自治條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財政處：為修正「苗栗縣縣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意見交換。 

肆、 主席裁示： 

一、 近日由秘書長召開「苗栗願景重大計畫」專案列管會議中 

，針對施工中案件進行檢討，目前進度已達 70%以上、接 

近完工之案件共計有 15 件。請各業管單位加強進度控管， 

積極排除執行困難，全力衝刺完成計畫最後一哩路，以提 

升施政績效，讓鄉親有感。。 

二、 近期連日降雨且氣溫變化大，使登革熱疫情風險攀升。請 

衛生局督導轄內各級醫療院所提高警覺，落實疑似個案之 

通報機制，確保疫情能早期發現並及時處置；同時，請環 

保局確實執行側溝清疏等防治作為，並引導民眾積極落實 

家戶內外環境之「巡、倒、清、刷」工作，以徹底清除病 

媒蚊孳生源，守護縣民免於登革熱威脅。 

三、 根據 115 年統計通報《綠城市—苗栗縣綠能交通概況》指 

出，本縣電動車輛登記數近五年成長 157%，顯示本縣電動 

運具使用情形逐年擴大，在推動低碳運輸政策已逐步展現 

成效。請交工處、環保局持續精進綠能交通推動策略，擴 

充充電設施布建，並優化相關補助及配套措施，以加速電 

動車普及，營造友善綠能交通環境。 

四、 針對 4 月 4日嚴重豪雨致淹水受災區域，本府已強化水資 

源疏洪、分流、引水等政策。為能廣納各地方意見，請水 

利處(並由民政處協助)通報各鄉鎮市公所轉知這次有受影 

響的村里，由村里長和公所共同商討治水需求與研擬解決 

方案後，將相關資料提送水利處，視需要採取後續相應作 

為，以讓鄉親未來都能免受淹水之苦。另請環保局邀集 18 

鄉鎮市公所清潔隊長，並由賴副縣長協助前往臺北市政府 

溝渠清理隊觀摩清疏作業。 

伍、 散會：上午 9時 10 分。                                             


